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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 云 市 监 岛湮  强制 字 (⒛ D/o)叨绡障

当事人:关β椹斟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(注册号):
住所 (住址): 疒

法定代表人 (负 责人、经营者 )(:

身份证 (其他有效证件)号码:叫阵Or8凵怙7oT琚丨:弭
~.~ fn   ~              .

联系电话:丨 6了四。T驱〖
| 其他耿嗦方式 :

本局後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’

对有关场所/设施/财物 E详见 《场所/设施/财物清单》 (文书编
号: ⑾ 丨饼  )彐 实施雎 行政强制措施。

咖魄 淀
y蜇

   变篷
细篮施侧幽 地点:PrH无二8解孜

丁
2、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期限为望 日。情况复杂,需要延长强

制措施期限的,本局将书面告知。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、检验、检
疫或者技术鉴定的,查封、扣押的期间不包括检测、检验、检疫或
者技术鉴定的期间,检测、检验、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期间本局将
书面告知。

3、 物品保存条件: ¤铣
查封/扣押的场所/设施/财物应当要善保管,不得使用或者损

毁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,可 以在收到本决定之 日起六十 日内向广州
市白云区人民政府(地址:广 州市大金钟路25号  电话:3650025ω
或者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(地址: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112号
电话:855901娟 )申 请行政复议;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有管
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 :

广
馑辊皋磊撬岛溪攮纂戛聋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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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《场所/设施/财物清单》


